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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有实无实不成立）分三：一、有实不成立之理；二、无

实不成立之理；三、了知有实无实者不成立。 

一、有实不成立之理： 

离相可相已， 更亦无有物。 

 离开了法相和事相，也就没有其他的事物了。 

    对方认为，法相和事相虽不存在，但虚空本身的有实和无实

的自性还是存在的。下面我们就从虚空的有实和无实上观察。 

 俱舍和因明当中说：什么叫有实法呢？能起功用的瓶子、

柱子等法就叫有实法。什么叫无实法呢？不能起功用的无瓶、无

柱或世人在名言中也不承认的石女的儿子、龟毛、兔角等法就叫

无实法。 

 先破有实法。“离相可相已，更亦无有物”，离开了法相

和事相，也就没有其他的实体法了。学了《俱舍论》的人都知

道，有部宗认为虚空是实有的。但这种说法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一个法要是实有，就会以具足事相和法相的方式存在，但前

面已经用理证破了事相和法相；既然它的事相和法相都不存在，

那么所谓有实法的虚空也就不存在。既离开了它的法相——无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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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的特法，又离开了它的事相——虚空的自体，那“更亦无有

物”，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有实法了。这是破有部宗的观点。 

二、无实不成立之理： 

 

若使无有有， 云何当有无？ 

    如果没有有实的虚空，又怎么会有无实的虚空呢？ 

 这两句破无实法。“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”，第一句

后面的“有”是指有实法，第二句的“无”是指无实法。如果没

有有实法，怎么会有无实法呢？我们知道，遮破有实法的无遮部

分称作无实法。比如瓶子，它的存在是有实法；而瓶子不存在—

—无瓶，是无实法。无实法是观待有实法安立的，没有有实法，

就不会有无实法。所以，有实法的虚空不存在，观待它的无实法

虚空又从何而有呢？
1
 

 经部宗认为，虚空没有自相实有的本体，它是以无实法的

方式存在着。这里就是破这一观点。 

 
1 《中论·观有无品》云： 

有若不成者，无云何可成？ 

因有有法故，有坏名为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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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了知有实无实者不成立： 

有无俱非中， 知有无者谁？
2
 

 在有、无、有无二俱或二非的补特伽罗中，能了知有实或

无实虚空的人到底是谁？ 

 对方说：有实、无实的虚空应该存在，因为观察虚空的分

析者存在。既然有分析者，那所分析的对境——有实或无实的虚

空就应该存在。因为能观察和所观察是观待的，有能观察就有所

观察。 

 
2 一、《般若灯论释·观六界品》云： 

[外人言：有体无体二皆是有，彼解者有故。若解者有，彼物则有。 

论者言：汝谓解者解体无体，此之解者为是有体？为是无体？俱亦已遮，解者有体此

义不成。又与有体无体不相似故。异此之外分别解者，此义不然。 

如偈曰： 

“与体无体异， 何处有解者？” 

释曰：解者无体，偈义如是。 

外人复言：我有异门作此分别，如是解者，与彼有体无体不相似故。 

论者言：彼不相似体是一物，有二分者是义不然，以相违故观亦不立，彼无可验令人

信知。] 

二、《中论释·明句论·观六种品》云： 

 [问曰：因有了有、无相的知者——汝，方成有可知的无、有二相。既有了有无

相的知者——汝，可知的有无二事亦应为有。 

答曰：此亦不然，所以者何？颂曰： 

“异于有无相， 知有无者谁？” 

设许有了有、无二法的知者，则亦应有有法及与无法。是事亦不然。设许有知者，应

当征问：是知者为在有中？为在无中？若许在有中。则先偈中说： 

“离相可相已，更亦无有物。” 

而已言明此破。若许在无中。则说偈曰： 

“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？” 

时是中已破。是二的知者，若异于有、无，更无第三知者，故无有法、无法的知者可

得。] 



 

201 
 

 破曰：你们说观察者、了知者存在，但在有实、无实、二

俱、二非的补特伽罗
3
中，谁是了知有实、无实的虚空者呢？如

果的确有这种补特伽罗，那么由他知晓有实、无实的虚空，是可

以的。但补特伽罗并不是有实法，也不会是无实法，有无二俱或

二非的第三品物体更不可能存在。所以，所谓的观察者是不成立

的。没有观察者，也就没有所观察的虚空。 

三、摄义： 

 

是故知虚空， 非有亦非无， 

非相非可相。 

 因此我们知道，虚空既不是有实法，也不是无实法；既无

法相，又无事相。 

 按照藏译本，“非相非可相”在前，“非有亦非无”在后，

这比较符合前面的观察次第，因为前面我们先破了虚空的法相和

事相，之后才破了有实法和无实法。观察法相事相的推理比较

 
3 补特伽罗：又作“众生”、“数取趣”。梵音译作“补特伽罗”佛书说依附五蕴命

名为人、为士夫、为有情众生。其身心中所有功德过失，时增时减，数数聚散，故

名。佛经云：“人莫称量于人，汝等若当知见如我，然后乃可筹量于人。若妄称量，

则为自损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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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而观察有实无实却比较简单。在破了法相和事相以后，就可

以推知有实法不成立；破了有实法，观待它的无实法也就无法成

立。这样推下来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虚空不是有实法，也不是

无实法；没有法相，也没有事相。所以，虚空根本不成立。 

二、以此理类推他法： 

余五同虚空。 

    其余五界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识和虚空一样，都是不成立

的。 

 破了虚空，下面类推其他五界。其他每一界都可以用破虚

空的方式来破，只要把颂词中的“虚空”改成“地”、“水”、

“火”、“风”、“识”就可以了。比如意识，我们可以说：“识相

未有时，则无意识法，若先有意识，即为是无相”乃至“是故今

无相，亦无有可相”，这是事相、法相的观察；“离相可相已，更

亦无有物，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？有无俱非中，知有无者

谁？”这是有实无实的观察；最后得出结论，“是故知意识，非

有亦非无，非相非可相”。这样就破了意识。其他的地界等也可

以同样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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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了六界也就破了一切法，但有时我们的执著方式很特

别，比如对柱子、瓶子等不同的法，虽然这些包括在六界当中，

但针对不同的分别，我们也可以把蕴处等作为观察的主体而破除

相应的执著。但实际上，对任何一个法，用本品的方法，先观察

事相、法相，再观察有实、无实，都可以得出空性的结论。 

三、呵斥劣见： 

 

浅智见诸法， 若有若无相； 

是则不能见， 灭见安隐法。 

 智慧浅薄的人见诸法，或者见有相或者见无相，因此不可

能见到寂灭一切见的安隐之法。 

 所谓浅智，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，这种人前世没有种下善

根，也没有闻思过般若空性。由于智慧浅薄，他们在见诸法的时

候，或者见为有相，堕入常边；或者见为无相，认为一切法都是

单空，堕入断边。这样的人其实很多。一般人都认为万法实有，

有一种有相的执著，实际这堕入了常边。而在修行人当中，如果

认为一切万法的本性是单空，像现在汉、藏的有些论师，他们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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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像碗里面没有东西一样。把这样的境界

称为空性，就堕入了断边。 

 实际上诸法的本体离开一切戏论，不是有，也不是无。但

智慧浅薄的人或执为有实法或执为无实法，他们就见不到灭除一

切见的安隐法。安隐法也就是真如法性，不为凡夫所见，是隐藏

的法。这种隐藏的法就是远离一切戏论、不落任何边的万法实

相，如果执著有的边或执著无的边，就不可能见到。 

二、以教证总结： 

 《三摩地王经》云： 

谓有无者即二边，净与不净亦为边， 

是故舍弃二边后，智者亦不住中间。
4
 

 《宝聚经》云： 

    “佛告迦叶：‘有者是一边，无者是一边，如是等。彼内地

界及外地界皆无二义，诸佛如来实慧证知，得成正觉无二一相，

所谓无相。’” 

 
4 高齐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《月灯三昧经》云： 

于有无分别，净不净诤论， 

远离是二边，智者住中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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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金光明女经》云：“文殊师利问善女人言：‘姊！云何观

界？’女人答言：‘文殊师利，如劫烧时世界空虚无一可见。’” 

又如偈云： 

“世间如空相，虚空亦无相， 

    若能如是知，于世得解脱。” 

藏译的《般若灯论释》中说：“遮遣本性有，并非言及本性

无。于此虽破实有，然不可执为无实，若言非为黑，未说即为

白。”
5
 

 

 

 

《中观根本慧论·观六种品》传讲圆满 

  

 
5 大唐中印度三藏波罗颇蜜多罗译《般若灯论释·观六界品》云： 

遮有言非有，不取非有故； 

如遮青非青，不欲说为白。 


